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鼓勵公司團體參與自然碳匯與生

物多樣性保育專案作業要點

一、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鼓勵公司、團體以

公私協力方式參與森林經營或自然棲地維護等工作，以落實自然

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環境保護及社會責任之永續目標，

並提升自然碳匯、促進生物多樣性之效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公司：指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

（二）團體：指依財團法人法設立之財團法人。

（三）提案機關：指本署、本署所屬機關（構）。

（四）媒合平臺：指本署建置供提案機關（構）、公司或團體參

與森林經營、自然棲地維護或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之專案

媒合平臺。

（五）碳匯、減量額度：指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及其相關規定定

義之內容。

三、 本要點所指專案類型如下：

（一）自然環境：

1. 自然碳匯：

(1)新植造林：於原無竹木覆蓋之土地上進行新植造林工作。

(2)再造林：原有竹木覆蓋之土地因林產物收穫、移除外來種

後進行之再造林工作。

(3)中後期撫育：為造林超過六年之造林地，辦理刈草、切蔓

修枝及疏伐等撫育工作。

(4)竹林經營：辦理竹林更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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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平地造林維護：於具備棲地、生態或景觀價值之平地造林

地，持續進行維護工作。

(6)其他經人為經營具自然碳匯效益之工作。

2. 生物多樣性：

(1)棲地營造：於自然保護區域、保安林或其他具生態價值區

域辦理相關工作，如濕地營造、外來種移除、棲地巡護、

生態監測或棲地復育、環境教育等。

(2)野生物保育：辦理保育類野生動物救傷收容、保育類野生

動物及紅皮書受脅植物保育工作，如維持野生動物救傷收

容機構運作或保育類野生動物救傷、野放、追蹤；保育類

野生動物或受脅植物之物種研究、復育、棲地恢復、生態

服務給付或改善、推廣等。

(3)環境友善產業發展：如推動環境友善耕作，森林主、副產

物之產品開發及產業化，或發展支持具在地社區及生物多

性特色之生態旅遊、森林療癒、森林文化系列遊程等工作。

(4)其他維護生物多樣性之工作。

（二） 社會文化：

1. 林業文化：

(1) 林業文化資源保存或活用：辦理林業文化園區、經指定登

錄文化資產或具林業文化價值潛力資源之保存維護與活化

利用等工作，如林業鐵路與車輛養護、建築或景觀設計、

展示設計製作、場域管理維護、科技防災系統建置、文件

數位建檔及文物修復等。

(2) 其他林業文化保存或活用之工作。

2. 山林文化：

(1) 傳統山林智識重建及應用：辦理原住民族和山村社區的傳

統文化及山林智識重建和保存、民俗植物傳統知識庫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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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植物資源現況之建立，及原住民族特色植物產業創新等

工作。

(2) 山林開放社會服務發展：辦理山林活動、登山安全、無痕

山林運動相關之推廣行銷、教育宣導、步道山徑整備、環

境維護等工作。

(3) 其他山林文化發展及應用之工作。

公司、團體辦理前項第一款專案，均以於專案內規劃辦理

生物多樣性監測工作為原則。

四、 提案機關得於當年度十月底前擬具需求書（如附件一），於媒合

平臺上傳，並由本署於次一年度一月公開徵求合作對象。

除前項情形外，提案機關亦得依需求，不定期報請本署同意

後，公開徵求合作對象。

第一項及前項公開徵求期間，以不少於三十日曆天為原則。

除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外，公司、團體得依其專業技

術及資源主動向提案機關提出合作計畫，經提案機關審查符合政

策需求且確有實益者，得逕依第七點簽訂合作契約據以執行。

提案機關辦理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公開徵求，應載明專案合作

範圍、執行期程、應辦事項、預估經費、申請截止日期及核發成

果證明文件等條件。

五、 公司、團體應於公開徵求期間內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二），並檢

附下列文件送提案機關審查：

（一）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或政府立案證明文件影本：

1. 公司應檢附最新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變更事項登記卡影

本。

2. 財團法人應檢附主管機關許可設立證明文件、法人登記證

明文件及捐助章程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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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工作構想書（如附件三）。

（三）其他經提案機關指定之文件。

公司、團體依前點第四項主動向提案機關提出合作計畫者，

亦同。

六、 提案機關應依據前點規定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

者組成評審小組進行審查作業。

每一專案應以一公司或團體申請為原則。同一專案有二家以

上公司或團體提出申請時，應綜合審酌下列事項後決定合作順序：

(一) 專案之執行能力、工作策略與規劃、參與程度、促進社區

或部落發展情形及預計投入經費等。

(二) 已依據本要點辦理之專案數量及執行情形。

提案機關辦理評選作業時，得參照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法規

辦理。

七、 提案機關應通知公司、團體自審查結果後次日起六十日內，依審

查意見提出工作計畫書，經提案機關確認後，簽訂專案合作契約

（以下簡稱合作契約，如附件四），並將工作計畫書列為為契約

之附件。

提案機關應於簽約後將前揭審查結果公開揭露於媒合平臺。

與本署或所屬機關（構）簽訂合作契約者，應依據契約及相

關法規無償使用相關土地、建物、設施或設備，並以公共或公益

使用為限。履約期間內所生產之林產物皆屬國有，除契約另有規

定外，該公司、團體不得就該土地主張其他權益。

八、 合作契約所需種苗，得自備、購置或依據相關規定向本署或所屬

機關(構)申請無償供應。

    前項自備或購置之種苗應以原生樹種或本署推薦樹種為原則，

並經提案機關核可始得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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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公司、團體應於下列期間繳交成果報告：

（一）當年度六月三十日以前簽約之合作契約，於當年度十二月

三十一日前繳交。

（二）當年度七月一日以後簽約之合作契約，於次一年度十二月

三十一日前繳交。

合作契約期限在一年以上者，應於前項各款期間繳交第一次

成果報告後，定期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繳交該年度成果報告。

第一項及前項之成果報告內容不符合作契約或工作計畫書內

容者，由提案機關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至多二次。

公司、團體繳交成果報告，提案機關應於收訖之次日起六十

日曆天內確認後陳報本署，本署並應於收訖之次日起三十日曆天

內核發成果證明，並將成果報告公開於媒合平臺。

十、 合作契約執行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致無法繼續履約者，得終止

合作契約，但執行成果仍保留予該公司、團體：

（一）提案機關因政策變更，或因業務需要，使用或收回合作契

約範圍內之土地或場域、區域，致專案無法繼續執行。

（二）因不可歸責於公司、團體之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

專案無法繼續執行。但公司、團體以書面同意繼續執行，

且繼續執行符合提案機關之需求者，不在此限。

十一、合作契約執行期間有下列情形，提案機關得解除或終止合作契約，

並移除媒合平臺專案合作紀錄，其執行成果亦不保留予該公司、

團體：

（一）公司、團體人員利用執行專案業務之便，進而違反森林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或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法令，屬情節重

大者。

（二）公司、團體將合作契約權利義務之全部或一部讓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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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可歸責於公司、團體之事由，致未能依第九點第一項、

第二項繳交成果報告，或成果報告經提案機關要求修正後

仍不符合作契約或工作計畫書規定。

（四）其他未依合作契約規定辦理之事項，經提案機關要求限期

改善，改善結果不符合作契約規定或限期未改善。

十二、公司、團體依據第三點之成果申請減量額度者，應取得提案機關

書面同意並約定額度分配比例，並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等相關規

定向環境部申請。

前項額度分配比例，本署及所屬機關（構）以不低於百分之

十為原則。

十三、本署得接受參與本要點專案之公司、團體捐款，用以執行生物多

樣性監測等工作。

前項捐款程序，依據農業部接受捐款執行認養植護樹與野生

動物保育作業要點辦理。

十四、履約期間內，公司、團體得經提案機關申請同意後設置牌誌或舉

辦活動。

十五、公司、團體應授權本署及提案機關無償利用履約範圍內之著作。

十六、履約期間內，提案機關應依公司、團體之需求，提供履約範圍內

相關諮詢及輔導。

提案機關應依合作契約約定，會同公司、團體進行現場或書

面查核，以確保履約進度及品質。

十七、合作契約期滿歸於消滅，但提案機關及公司、團體得於期滿日之

六十日以前，就原計畫範圍提送修正工作計畫書，經提案機關審

查同意後辦理續約。

十八、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

及民法等相關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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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鼓勵公司團體參與自然碳匯

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專案需求書（範本）

專案名稱主標 專案名稱

專案名稱副標 依專案地點、類型、內容等特性給予專案名稱

專案類型

01新植造林、02再造林、03中後期撫育、04竹林經營、05

平地造林維護、06自然碳匯-其他、07棲地營造、08 野生

物保育、09 環境友善產業發展、10生物多樣性-其他、11

林業文化資源保存或活用、12 林業文化資源保存或活用-其

他、13傳統山林智識重建及應用、14山林開放社會服務發

展、15 山林文化發展及應用-其他

專案目標與特色
專案緣起或目標、預期效益

專案特色

所在位置 縣市鄉鎮

交通狀況

所在地籍 段名地號

國有林班、事業區編號

預計執行期間（實際執

行期間依契約所訂）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預估所需經費(萬元)
（經費僅為執行專案所需基本工作項目，不包含申請減量專

案等其他需求費用）

基地分類

僅自然碳匯專案需勾選 01 濫墾地、02 崩塌地、03 伐木跡

地、04 海岸林、05 外來種移除、06 火災基地、07 草生

地、08其他

現況說明

目前土地使用情況、動物狀態/棲地環境狀態或生態植被…

專案細項介紹

所面臨的困難及需求等

專案辦理事項

期待企業參與項目

如員工家庭日、環境志工隊、在地營造或社區參與、教育推

廣、公司場域營造材料使用國產竹木、協助友善農林產品行

銷等

可合作在地社區部落/社

團/民間團體
合作單位名稱

面積(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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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SDGs)

可複選，並敘明預計成果效益

01消除貧窮、02消除飢餓、03健康福祉、04教育品質、05
性別平等、06環境品質、07可負擔能源、08就業與經濟成
長、09永續運輸（產業創新與基礎設施）、10減少不平
等、11永續城市、12責任消費與生產、13氣候行動、14海
洋生態、15陸域生態、16和平與正義制度、17全球夥伴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

樣性框架（GBF）

可複選，並敘明預計成果效益

01綜合空間規劃、02生態復育與連結、03保護區與有效保

育地 (30by30)、04受脅物種管理行動、05野生物種合理利

用及貿易、06外來入侵種管理、07汙染與水質管理、08氣

候變遷調適與減災、09野生物種永續利用、10永續生產系

統、11增益生態系服務功能、12都市藍綠帶及連通、13遺

傳資源惠益分享、14生物多樣性主流化、15企業責任、16

責任消費、17 生物安全管理、18 獎勵措施、19 資金與資

源、20國際培力與合作、21資訊流通、22原住民與在地社

區參與決策、23性別平等。

預估碳匯效益（公噸二

氧化碳/年）

生物多樣性監測
公司、團體辦理自然環境專案，均以於專案內規劃辦理生物

多樣性監測工作為原則。

核發成果證明條件
例如：完成哪個階段工作、完成哪些特定項目、與在地社區

合作、存活率等

本署回饋事項

聯絡窗口資訊 單位、姓名、電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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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位置圖檔：提供圖檔(檔案類型限SHP、KML、GXPSHP壓縮為ZIP檔，並設定座標

系統.prj，檔案限制 2 MB)

現場照片

拍攝日期： 拍攝日期：

拍攝日期： 拍攝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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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公司團體參與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自然碳匯

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專案申請書

壹、申請單位基本資料（公司、團體）

名稱 營利事業/機關統一編號

代表人/負責人

經營項目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E-mail：

地　　址：
郵遞區號 　　　　縣/市　　　　區/市鄉鎮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貳、申請內容

一、專案名稱：

二、專案編號：

三、專案執行期間：

四、專案地點：

五、專案類型：

參、申請單位應檢附資料及相關注意事項

一、應檢附資料檢核表：

請依下列順序排列，逐一確認後請打勾

□（一）專案申請書。

□（二）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或政府立案證明文件影本。

□（三）專案工作構想書。

□（四）其他經提案機關指定之文件（無則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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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事項：

（一） 申請單位已詳閱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鼓勵公司團體參與自然碳匯與生物多樣性

保育專案作業要點內容，並同意依規定辦理。

（二） 專案應依核准之工作計畫書執行。

（三） 與本署或所屬機關（構）簽訂合作契約之公司、團體，應於契約及相關法規範圍內

無償使用相關土地、建物、設施或設備，但履約期間內所生產之林產物皆屬國有，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該公司、團體不得就該土地主張其他權益。

（四） 確認已完全了解並同意接受上述聲明，請簽章以示同意。

申請單位

簽章：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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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公司團體參與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自

然碳匯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專案工作構想書

（範本）

專案名稱：

專案編號：

公司團體：○○○○○○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一、 參與之動機

二、 專案工作內容
（各年度工作計畫及實施方法、合作團隊組合或規劃、當地社區或

原住民族參與規劃、企業參與規劃、可整合或提供之專業資源）

三、 相關經驗
（曾參與自然碳匯與生物多樣性保育等相關計畫之經驗）

四、 經費概算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項次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經費 備註
1
2
3
1
2
3

合計 OOOOOOO元

五、 相關聯絡資料（聯絡窗口姓名、單位、職稱、電話、email等）

六、 其他/附件

1



附件四

公司團體參與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自

然碳匯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專案合作契約書

（範本）

專案名稱：

專案編號：

公司/團體名稱：

提案機關/單位：



公司團體參與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自然碳匯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專案合作契約書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本署所屬機關（構）（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由乙方依據「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鼓勵公司團體參與自然

碳匯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專案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作業要點）規定，參

與（專案名稱）（專案編號：○○）專案，茲訂定本契約，共同遵守：

第一條 履約標的

本專案合作契約（以下簡稱合作契約）之執行標的、範圍及工作

事項，由甲乙雙方議定；工作計畫書亦為本合作契約之一部，本

合作契約及工作計畫書如有新增、刪減或修正者，亦同。 

執行標的：

執行範圍：

工作項目：

第二條 專案執行期間

自民國○○○年○○月○○日起，至民國○○○年○○月○○日

止，計○○年。期間屆滿後，非經雙方另以書面訂立新約或表示

更新契約之合意者，雙方之合作關係即告終止，但乙方得於期滿

日之六十日以前，就原執行範圍提送修正之工作計畫書，經甲方

審查同意後，就本合作契約內容辦理續約。

第三條 甲方履約期間之權利義務：

一、甲方應依本契約約定事項，無償提供乙方履約所需土地、建物、

設施或設備予乙方公共或公益使用，並與乙方辦理點交作業。

二、依乙方之需求，於履約範圍內提供專業諮詢與輔導。

三、依據本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現場或書面查核，其查核項目、時

間及內容，依據專案查核點時程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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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款查核缺失，甲方應要求乙方於_____日曆天內限期改善。

五、甲方得依據相關規定無償供應種苗，並以原生樹種或甲方推薦

樹種為原則。

六、甲方應於收到乙方依第四條第八項提出之成果報告書翌日起六

十日曆天內，將審查確認結果陳報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以由該署核發成果證明予乙方。

七、甲方不因本契約之簽訂而免除依法應負之權責。

第四條  乙方履約期間之權利義務：

一、本合作契約簽訂後___日曆天內，應以書面提供_至少一名專案

經理予甲方；變更時亦同。

二、履行合作契約及工作計畫書時，應遵守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

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他公共安全、勞工、衛生、環保及保

險等相關法令規定。

三、履約期間不得任意新建或拆除建物、設施或設備，但必要之修

繕整建等需求，另由雙方議定。

四、履約範圍內之土地、建物、設施、設備等公有公共設施之保管、

定期檢查、修繕養護及環境清潔等責任，如發現有毀損、滅失

或及違規使用情形，應於___日曆天內通報甲方，並於____日曆

天或經甲方指定之期日限期改善。

五、為履約之必要者，得於契約及相關法規範圍內無償使用相關土

地、建物、設施或設備，但履約期間內所生產之林產物均屬國

有，乙方不得就該土地主張本契約外之其他權益。

六、履約範圍內得向甲方申請設置標誌或舉辦活動，其內容、版面、

型式、設置方式及地點等應經雙方議定。

七、依據本作業要點規定，於___年___月___日前繳交第一次成果報

告，合作契約期限在一年以上者，其後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前繳交該年度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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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除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外，乙方如有參觀、參訪或舉辦

活動之需要，應於___日曆天前以書面方式通知甲方。 

九、其他經甲方指定或雙方議定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條  合作契約執行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終止合作契約，

惟其執行成果仍保留予乙方：

一、提案機關因政策變更，或因業務需要使用或收回合作契約範圍

內之土地或場域、區域，致專案無法繼續執行。

二、因不可歸責於公司、團體之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專案

無法繼續執行。但公司、團體以書面同意繼續執行，且繼續執

行符合甲方之需求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合作契約執行期間有下列情形，甲方得解除或終止合作契約，並

移除媒合平臺專案合作紀錄，其執行成果亦不保留予乙方：

一、乙方人員（包含乙方之協力廠商人員）因執行專案業務知悉相

關資訊，進而違反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或文化資產保存法

等相關法令，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乙方將合作契約權利義務之全部或一部讓與他人。

三、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未能繳交成果報告，或成果報告經

甲方要求修正後，仍不符合作契約或工作計畫書規定。

四、其他未依合作契約規定辦理之事項，經甲方要求限期改善，改

善結果不符合作契約規定或限期未改善。

第七條  乙方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及其相關法規、本作業要點等規定，就

其辦理成果申請減量額度，應經甲乙雙方另行約定，並依據氣候

變遷因應法等法規向環境部或相關機關申請。 

第八條  著作財產權

乙方同意因本契約產生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非專屬、無償授

權甲方及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為不限時間、地域、次數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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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利用。乙方並同意對甲方及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不行使

著作人格權。

第九條  點交、回復原狀或保留

合作契約期滿未予續約或經終止、解除契約者，乙方應自甲方

書面通知之次日起____日曆天內將甲方提供使用之土地、建物、

設施或設備點交返還甲方、或經甲方書面通知之次日起____日

曆天內回復原狀。逾期未回復原狀者，甲方得逕為履行，並得

要求乙方負擔相關費用。

甲方得保留乙方履約期間之建物、設施或設備之全部或一部，

並依現狀歸屬甲方所有。

第十條  本契約書未約定事項，悉依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

保存法、民法、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鼓勵公司團體參與自然

碳匯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專案作業要點、相關法令、習慣及誠實信

用原則辦理。

契約所定事項如有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無法執行之部分，

該部分無效。但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不影響其他部分

之有效性。該無效之部分，機關及廠商必要時得依契約原定目的

變更之。

第十一條  契約份數

本契約書正本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第十二條 管轄及準據法

雙方同意本合作契約依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甲方所在

地之法院管轄。

第十三條 契約附件

                  附件一、                      專案工作計畫書。

                  附件二、專案查核點時程表。

4



立契約人

甲  方： 簽章

代表人：

地  址：

電  話：

乙  方： 簽章

代表人：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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